


《 企 业 所 得 税 申 报 事 项 目 录 》 （ 目 前
为 2 0 2 5 年 2 月 版 ） 在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网
站 “ 纳 税 服 务 ” 栏 目 适 时 更 新 发 布 。

2025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所 得 税
年 度 纳 税 申 报 表 （ A 类 ， 2 0 1 7
年 版 ） 》 （ 2 0 2 5 年 度 适 用 ）



汇缴申报表版本变动概况

2017年版

设有1张主表、
1张基础信息
表，35张附表，
合计37张。

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7年第
54号发布

2017年版
（2018年-2022年修订）

数量不变。合计37张。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
第57号发布、第58号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
第41号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
第24号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
第 34号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
第27 号

2017年版
（2024年修订）

取消2张，修改6张，
合计35张。

《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优化企业所得税
年度纳税申报表的
公告》（2025年1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优化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的公告》（2025年第1号）—

—适用于2024年度及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申报

取消2张表单——《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0)、《减免所

得税优惠明细表》(A107040)

修订6张表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调整为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主表》）(A100000)、《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

细表》(A105080)、《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2)、《税额抵免优惠

明细表》(A107050)、《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年度分摊企业所得税明细表》

(A109000)、《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A109010)

同步修改填报说明及表间逻辑关系15张表单

申报表修订总览——2025年第1号公告



汇缴申报表框架结构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
申报主表

1张表单

基本财务情况

6张表单

纳税调整情况

13张表单

弥补亏损情况

1张表单

税收优惠情况

9-2=7张表单

境外税收情况

4张表单

汇总纳税情况

2张表单

基础信息情况

1张表单

一张表/七项内容
（37-2=35张表单）

主
表



1.调整优惠事项填报方式

一是参照预缴优惠事项填报方式，取消《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0）和《减

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A107040），将“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和“减免所得税额”相关优惠事项

整合至主表。纳税人可根据《企业所得税申报事项目录》在主表相应行次选择填报。

二是参照主表优惠事项填报方式，对《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80）进行调整，将

表单中涉及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加速折旧或摊销的优惠项目整合到第28行至第29行填报。纳税人可根据

《企业所得税申报事项目录》选择填报。

三是虑到《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加大支持科技创新税前扣除力度的公告》（2022年第28号）已

经废止，纳税人无需分别计算前三季度、第四季度研发费用金额。因此，删除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

惠明细表》（A107012）中的相关行次，并对“加计扣除比例及计算方法”的填报口径进行调整。

调整情况—主要内容



调整情况—主要内容

2.完善不同业务衔接规则

①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容易与整个申报表混淆，将表

单名称修改为《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主表》。

②调整行次设置。结合新收入准则、租赁准则、金融工具和金融资产相关准则，根据最新财

务报表样式优化调整“利润总额计算”相关行次。

③主表增加“稽查查补（退）所得税额”、“特别纳税调整补（退）所得税额”行次，便利纳税

人在稽查查处以及特别纳税调整后更正申报。



调整情况—主要内容

3.落实专用设备数字化智能化
改造抵免政策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节能节水、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专用设备数字化智能化改

造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4年第9号）规定，对《税额抵免优惠明细表》（A107050）

进行修订，纳税人可根据《企业所得税申报事项目录》选择填报，满足新政策填报要求。

4.优化总分机构税款分
摊计算规则

       对《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年度分摊企业所得税明细表》（A109000）及《企业所得

税汇总纳税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A109010）进行调整，将税款分摊的计算方法由“增量

计算”调整为“全量计算”，解决预缴环节分摊税款不准确且无法修正的问题。



调整情况—主要内容

5.同步修改关联表单填报
说明

       按照上述表单调整情况，同步对关联表单（15张）的填报说明进行了修改，主要是表间

逻辑关系修改。

6.再次明确股权（股票）处
置填报问题

       企业发生股权（股票）处置业务的，按税收规定确认为损失的，在《资产损失税前扣除及

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90）填报损失情况；按税收规定属于企业重组的，在《企业重组及

递延纳税事项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100）中填报重组情况；除此之外，均应在《投资收益

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30）中填报处置收益相关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五条　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

免税收入、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小型微利企业免于填报部分表单和项目】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化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有关措施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58号）规定：
     小型微利企业免于填报表单
《一般企业收入明细表》（A101010）
《金融企业收入明细表》（A101020）
《一般企业成本支出明细表》（A102010）
《金融企业支出明细表》（A102020）
《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收入、支出明细表》（A103000）
《期间费用明细表》（A104000）
上述表单相关数据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
（A100000）中直接填写。
     小型微利企业免于填报项目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基础信息表》（A000000）中 “主要股东及分红情况”。







【不征税收入适用性风险】
    政策规定：
    1.除财政拨款、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外，企业从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取
得的财政性资金，需同时满足：（一）提供资金专项用途的拨付文件；（二）财政
部门或拨付部门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三）企业单独核算资金及支出。此外，
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形成的费用或资产，其折旧、摊销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扣除。资金 5 年内未使用且未缴回的部分，需计入第六年应税收入。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政策征管口径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2021年第17号 ）“六、关于企业取得政府财政资金的收入时间确认问题：
企业按照市场价格销售货物、提供劳务服务等，凡由政府财政部门根据企业销售货
物、提供劳务服务的数量、金额的一定比例给予全部或部分资金支付的，应当按照
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收入。除上述情形外，企业取得的各种政府财政支付，如财政
补贴、补助、补偿、退税等，应当按照实际取得收入的时间确认收入（收付实现
制）。



    填报说明：
    第8行“不征税收入”：填报纳税人计入收入总额但属于税收规定不征税的财
政拨款、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及政府性基金和国务院规定
的其他不征税收入。
    第3列“调增金额”填报纳税人以前年度取得财政性资金且已作为不征税收入
处理，在5年（60个月）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
门，应计入应税收入额的金额。
    第4列“调减金额”填报符合税收规定不征税收入条件并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
且已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

    1.取得财政性资金未申报收入的风险
    风险情况：企业取得财政性资金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退等，应申报未申报、
少缴纳企业所得税。
        
    2.不征税收入五年内未支出或未缴回，未按规定计收入的风险
    风险情况：财政性资金作不征税收入处理后，在5年（60个月）内未发生支出
且未缴回的部分，未在第六年计入应税收入少缴纳企业所得税。



   第24行“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第3列“调增金额”填报符合条
件的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计入当期损益的费用化支出金额
    
    3.不征税收入对应支出未作纳税调增的风险
    风险情况：企业使用财政性资金购入的长期资产折旧（摊销）未按规定进行调
增，对于部分既有征税收入又有不征税收入所共同形成的资产折旧（摊销）全部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未按规定进行调增；不征税收入对应支出所形成的费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直接扣除，少缴纳企业所得税。
    4.未按规定用于专项用途的风险
    风险情况：企业未按资金拨付文件规定使用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包括超范围
使用财政性资金、未对财政性资金专项核算、提供虚假支付单据证明等。



行次 项目

1 一、固定资产（2+3+4+5+6+7）

8

其中：
享受固
定资产
加速折
旧及一
次性扣
除政策
的资产
加速折
旧额大
于一般
折旧额
的部分

（一）重要行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不含一次性扣除）

9 （二）其他行业研发设备加速折旧

10 （三）特定地区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10.1+10.2）

10.1 1.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10.2 2.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11 （四）500万元以下设备器具一次性扣除（11.1+11.2）

11.1
1.高新技术企业2022年第四季度(10月-12月）购置单价500万元以
下设备器具一次性扣除

11.2
2.购置单价500万元以下设备器具一次性扣除(不包含高新技术企
业2022年第四季度购置)

12 （五）500万元以上设备器具一次性扣除（12.1+12.2+12.3+12.4）

12.1

中小微企业购
置单价500万元
以上设备器具

1.最低折旧年限为3年的设备器具一次性扣除

12.2
2.最低折旧年限为4、5年的设备器具50%部分一
次性扣除

12.3
3.最低折旧年限为10年的设备器具50%部分一次
性扣除

12.4
4.高新技术企业2022年第四季度（10月-12月）购置单价500万元
以上设备器具一次性扣除

13 （六）特定地区企业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13.1+13.2）

13.1 1.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

13.2 2.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企业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

14 （七）技术进步、更新换代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行次 项目

21 三、无形资产（22+23+24+25+26+27+28+29）

22 所有无
形资产

 
 
 
 
 
 
 

（一）专利权

23 （二）商标权

24 （三）著作权

25 （四）土地使用权

26 （五）非专利技术

27 （六）特许权使用费

28 （七）软件

29 （八）其他

30 其中：
享受无
形资产
加速摊
销及一
次性摊
销政策
的资产
加速摊
销额大
于一般
摊销额
的部分

 
 

（一）企业外购软件加速摊销

31 （二）特定地区企业无形资产加速摊销（31.1+31.2）

31.1 1.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无形资产加速摊销

31.2 2.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企业无形资产加速摊销

32 （三）特定地区企业无形资产一次性摊销（32.1+32.2）

32.1 1.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无形资产一次性摊销

32.2 2.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企业无形资产一次性摊销

旧



根据相关行次计算结果填报纳税人享受相关

加速折旧、摊销优惠政策的资产有关情况及

优惠统计情况。纳税人根据《企业所得税申

报事项目录》在第28.1行、第29.1行……填

报税收规定的资产加速折旧、摊销以及一次

性扣除优惠事项的具体信息。同时发生多个

事项的可以增加行次，但每个事项仅能填报

一次。一项资产仅可适用一项优惠事项，不

得重复填报。若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同时适

用多项政策，由纳税人自行选择一项优惠事

项填报。

新







【资产损失管理】
    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类别多、事项复杂、证据资料多，涉及纳税调整，企业较容
易产生涉税风险。《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年第25号）详细明确了各类资产损失所需要的证据资料（包括具有法律效力的
外部证据和特定事项的企业内部证据）。另外，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15号明
确了企业向税务机关申报扣除资产损失，仅需填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资
产损失税前扣除及纳税调整明细表》，不再报送资产损失相关资料。相关资料由企
业留存备查，但企业应当完整保存资产损失相关资料，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



    1.资产损失相关证据资料不合规的风险
    风险情况：检查留存备查资料是否完整、合规，能否证明申报扣除的资产损失
符合税收政策规定条件，损失的确认时点是否属于申报年度，损失的计算金额是否
准确等。

    2.资产损失未按规定申报扣除或申报扣除金额错误的风险
    风险情况：企业发生的各项资产损失未按照税法规定申报扣除；在申报当年未
进行会计处理，不符合扣除的条件；或者申报扣除金额错误。

    3.收回已税前扣除的坏账损失未确认收入的风险
    风险情况：已作坏账损失处理后在以后年度又全部收回或部分收回的应收款项，
未按税法规定在收回时确认当期收入，少缴企业所得税。





【政策性搬迁管理】
    政策性搬迁具有涉及金额较大、时间跨度较长、搬迁所得递延确认、计算比较
复杂等特点。
    1.取得搬迁收入未申报或未按规定报送资料的风险
    政策规定：纳税人发生政策性搬迁时，自搬迁开始年度至次年 5 月 31 日前，
向迁出地和迁入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资料；搬迁完成年度汇算清缴时，需报送《企
业政策性搬迁清算损益表》及搬迁所得计算过程及相关证明材料（如资产处置明细、
费用支出凭证等）。
    风险情况：企业取得搬迁收入，包括政策性搬迁、自行搬迁、商业性搬迁，未
按照规定申报搬迁收入，少缴纳企业所得税。企业发生政策性搬迁未按规定向税务
机关报送相关资料。    
    2.不符合条件而享受政策性搬迁政策的风险
    风险情况：企业存在报送的相关资料显示不符合政策性搬迁条件（是否由于社
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整体搬迁或部分搬迁，是否属于《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政策性搬迁所得税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年第40号)规定的政策性搬迁六种情形之一），或者企业未对政策性搬迁业务
单独进行管理和核算,违规申报享受政策性搬迁相关规定。



    3.资产支出从搬迁收入中违规扣除的风险
    风险情况：企业将搬迁过程中购置的资产支出从搬迁收入中违规扣除，存在少
申报政策性搬迁收入、少缴纳企业所得税风险。
    4.搬迁支出重复扣除或虚增的风险
    风险情况：企业搬迁支出发生时将其计入当期成本费用税前扣除，搬迁清算时
将其作为搬迁支出重复税前扣除，或者虚增搬迁支出，多申报政策性搬迁支出、少
缴企业所得税。
    5.未按规定时间进行搬迁清算的风险
    风险情况：企业已完成搬迁，或未完成搬迁但搬迁时间满5年（包括搬迁当年
度）的年度，未进行搬迁清算、未申报搬迁所得或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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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即可学习企业所得税有关政策

广州税务
微信服务号

企业所得税
汇算清缴专栏

广州税务
微信订阅号

微信扫码学习企业所得税政策




